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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AC_E7_94_B3_E8_c26_23110.htm 问题： 1.法律制度不

配套，政策扶持未落实2.办学思想不明确、教育质量不高，

社会对民办教育缺乏认同感3.办学条件差，非法办学现象严

重4.教师权益得不到保障5.管理不规范，学校间恶性竞争收费

较乱6.资金不足，部分民办学校存在着的风险 原因： 1.政府

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沟通，争夺办学审批权、管理权

的现象时有发生，教育行政部门内部机构职能条块分割严重

，相互间缺乏共识和合力，政府相关部门缺乏沟通和协调，

而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软弱。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教育行政

执法队伍，对非法办学和恶性竞争的处置缺乏有力的措施和

明显的效果。 2.民办教育在我国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国

家扶持和鼓励民办教育发展的措施还不够有力，虽然各级政

府出台了大量的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但总的看来

各相关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力度却远远不够。 3.很多民

办高校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对市场研究不

够，在学校发展定位和特色创建上，缺乏明确的思路。一些

部门简单认为大多数民办学校以营利为目的，投资办学是一

种商业行为，从而对解决民办学校的困难和问题消极怠慢，

挫伤了社会力量投资办学的积极性。 4.民办高校没有办出办

学特色和质量优势，创建名牌民办高校的意识薄弱。教学质

量难以保证，有的发布假广告，搞虚假承诺，搞恶性竞争等

等，这些现象影响了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5.缺乏教师

聘任、教育教学、督导评估、固定资产和财务运作、安全管



理等方面的制度，相当部分民办学校教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

切实保障。教师的户口、人事档案管理、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教龄确认、流动等缺乏统一明确的政策规定，教师的待

遇同公办学校教师相比有较大差距。 6.一些兴办者不懂教育

规律，办学思想不端正，存在短期行为，急功近利，不舍得

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不注重提高办学质量，有片面追求营利

的倾向，企图以最小的投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收益

，执行教育的政策法规的意识淡薄。 7.我国民办教育的经费

是靠民办学校自己筹措的，国家并无经费上的支持，其主要

来源学费，接受的赞助或捐赠，学校经营利润等。则于社会

对所谓“贵族学校”比较敏感，政府对民办学校的学费进行

控制，同时，法律又规定，个人投资民办教育不能索取回报

，而且在学校存续期间属于学校资产，个人不得转移，而在

目前经济条件下，接受大规模无偿捐助的可能性又很小，因

而民办学校普遍感到经费紧张，只能维持教师工资及教育教

学日常开支，自我发展的能力差，无法顾及建校及改善办学

条件。 对策： 1.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要落实好《民办教育

促进法》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加强

政策宣传，使民办教育逐步得到全社会的广泛理解和认同，

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政策上的支持。各地应对民办教育在用地

、税收、投资回报、教师调动、户口迁移、住房、职称评定

、学生就业、学校收费等诸多方面给民办学校以更多的优惠

，充分调动更为广大的社会力量和资金投入到民办教育产业

上来，为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作贡献。具体如下：政策方面

：在征用土地方面，对有些适合做学校的破产企业闲置厂房

或闲置校园，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优惠提供给民办教育



使用。 资金方面：设立民办教育发展基金，奖励办学成效显

著的民办教育，实行“花小钱，引大钱”。 制定收费政策方

面：物价部门在审批时充分考虑民办教育的实际效益，允许

其根据自己的社会声誉、办学特点和办学条件，自行确定收

费标准，报有关部门批准后执行。 招生政策方面：对公办、

民办学校一视同仁，统一报名和录取，增强公办学校忧患意

识，促进共同发展。 ２。立足区域特点，确立各自目标面对

区域性差异，发展民办教育中改革办学体制这一目标的达成

，首先应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加以规划，不能搞“一

刀切”。即是说，各地区应有不同的进度和不同的层次，在

总体目标下，明确自己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确定自己的

“切入口”，确立自身的发展策略。 ３。建议国家对教育拨

款、贷款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教育拨款应对公办和民办学校

一视同仁，制定考核标准与条件，对具备条件的民办学校给

予同样的拨款额度，以鼓励民办学校为国家培养和输送更多

的高质量人才。在贷款制度上，民办学校应在抵押、担保、

授信贷款额度等方面享受公办学校的同等待遇。在国家助学

贷款方面，民办学校的学生应与公办学校的学生一样，不应

受到歧视性待遇。 ４。民办教育自身应加强自我管理、自我

约束、自我规范。同时要充分发挥民校行业协会的协调、管

理、评估、监督功能。校际之间要加强联谊和交流，取长补

短，互通有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５。增设管理机构，

加强管理力度。 首先，应该设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相对独

立的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机构，负责协调与民办教育有关的各

部门，在教育行政内部，应设立一个与民办蓬勃发展势头相

适应的社会力量办学司（处），进行归口管理，避免多方插



手、政出多门的现象，同时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加强管理力

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